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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7_9C_810_c26_583621.htm 各市委组织部、市人事

局，省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苏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于

印发gt.的通知》（苏人通[2009]22号）精神，为切实做好江苏

省2009年公务员录用面试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面试对象的确定 今年全省面试时间为5月16日和17日。各地

要严格按照苏人通[2009]22号文件的规定，认真做好面试考生

的资格复审工作。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体检、体能测试要抓

紧组织实施。对面试入围的考生要向社会公示，并及时以书

面形式向面试考生发出通知，告知考生面试应注意的相关事

项，确保考生准时参加面试。 二、面试的组织要求 全省面试

工作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统一部署，各市组织、人事部

门具体组织实施，省级机关垂直管理机构的面试按属地管理

的原则由所在市统一安排。各地要按照以下要求抓紧做好面

试的组织准备工作： （一）搞好面试考官选定。面试考官要

选派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公道正派的同志担任。所有

面试考官均须持有省人事厅颁发的三级以上面试考官证书（

特邀面试考官除外）。 （二）落实回避制度。各地要对面试

考官和面试考场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根据《公务

员法》的有关规定，面试考官和面试考场工作人员与应试人

员之间凡属有回避关系的，或因其它原因需要回避的，必须

实行回避，不得承担此次面试工作任务。 （三）实行面试考

官异地交流。今年仍将实行市际之间面试考官异地交流制度

，各市要保证每个面试考场至少有一名异地交流考官，具体



交流办法由各省辖市之间自行商定。 （四）做好面试考点设

置。面试考点原则上设在各省辖市。 （五）确保题本安全。

全省面试每天上午8：00开始，两天分别使用不同的题本。面

试题本和评分表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派出的巡视人员提

前一天送达各市。面试期间面试题本不得离开面试考场，考

场以外人员一律不得接触面试题本。面试结束后，全部题本

由巡视人员收回。各地要严格按照保密规定做好题本的接受

保管和看护工作，不得翻印外传，确保题本安全。 三、面试

程序的规定 （一）考官准备。所有面试考官和工作人员必须

在面试当天7：00前到达考点封闭，通过抽签进行分组，集中

培训熟悉题本。考官和有关工作人员于正式开考前10分钟进

入面试考场。所有人员一律着便装。 （二）考生准备。考生

凭面试通知单、本人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于考试当天7：00前

到指定的候考室集中封闭，抽签确定面试的顺序，按报考职

位抽签，同一职位考生应在同一面试小组。迟到30分钟者做

缺考处理。 （三）考生候考。考生候考室实行全天封闭管理

，各市应指定专人负责候考考生的监督与管理。所有未面试

考生不得离开候考室，如遇特殊情况确需中途离开的，应征

得工作人员的同意并由专人陪同往返。考生不得将通讯工具

和电子设备带入候考室，如有携带，应在工作人员指定的地

点集中存放。 各市人事考试中心要为候考室、面试考场分别

提供带有考生照片的考生信息为考场监督人员和候考室工作

人员使用。 （四）考生面试结束后应尽快离开考点，不得在

考场和候考室附近逗留。 （五）考官评分。每位考官根据应

试人员在面试中的答题情况，按照评分表要求，独立评定其

在每一测试要素上的得分，并得出合计分。 （六）公布成绩



。由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计分方法，计算出应试人员的面试

成绩，由主考官签字，当场向应试人员宣布。 四、面试的考

风考纪要求 面试是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各地要切

实加强对本考区面试工作的组织领导，严肃考试纪律，精心

组织，规范操作。要主动邀请纪检、监察和有关单位对本地

区的面试组织实施过程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面试的公平、

公正。 五、面试收费的标准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

厅《关于调整部分人事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复函》（苏价费

函[2006]184号、苏财综[2006]86号）精神，各市可向每位入围

面试考生收取面试考务费100元。 六、关于省直单位的面试工

作 在宁省直单位的面试工作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直接组

织实施。 面试时间：2009年5月16日全天。 省直各招录单位

须于2009年5月5日前将本单位各职位进入面试的考生名单分

别统计传真至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省人事厅流动调配处和

省人事考试中心。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统一向社会公示

，并通知考生做好面试准备。 七、关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和

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2009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考录公务员

（人民警察）的面试工作 根据《关于印发gt.的通知》（苏人

通〔2009〕24号）精神，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和省司法警官高

等职业学校2009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考录公务员（人民警察）

面试与全省面向社会招录公务员面试同一要求、一并进行，

委托监狱、劳教所所在地省辖市人事部门组织实施，时间

为2009年5月17日。 省人事考试中心联系电话：025-83236085

（传真电话）。 更多信息请访问：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

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相关链接： 考试大公务员加入收藏 


